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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》諮詢文本 

集思會意見書 

 本會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6:00-7:30，在本會會址禮堂舉行

一場團體會員學校教師代表集思會，近 80 位教師參加，並有 10 多位

教師在會上就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》(以下簡稱《評核制

度》)代表其所屬的學校或以個人身份表達意見。本會茲將意見整理如

下： 

 與會教師普遍認同或基本認同《評核制度》的政策方向，認為多

元評核從大方向上是有助學生學習成功，尤其有助進一步有效降

低留級率； 

 與會教師基本認同就不同教育階段的留級率作出規範，惟不少教

師表示關注學校和教師對上述規範的彈性，基於可操作性的考量，

建議小一至小四基本不設留級宜作彈性處理，不宜一刀切取消留

級，甚至有意見提出宜以學校某一教育階段(如小學、初中)整體

的總留級率來計算，以保持較大的彈性； 

 與會教師普遍認為帶科升級可以接受，但必須考量“允許有一科

不及格的學生(小學)畢業”這一規範，有意見認為小學教育階段的

完結必須全科及格才能畢業，普遍與會教師表示認同； 

 與會教師普遍關心多元評核制度的引入，會否降低教學質量，尤

其形成性評核對於廣大教師來說是較新的事物，能否做到客觀評

價學生的學習，均存較大的疑問。建議有關當局和相關專業社團

要為教師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專業培訓課程或工作坊，並且要對教

師作出更多的支援，讓全澳教師盡快具備應有的水平進行多元評

核的工作； 



 與會教師普遍認同核評制度的制定目的是促進學生學習成功，但

限制了留級這項“行之有效”的工具時，必須進行更多介入性的、

幫扶性的、和補救性的教學支援，這些支援工作必須涉及人力資

源和經費資源，建議教育當局利用教育發展基金支持好相關工作

的推展； 

 與會教師基本認同學校須制定學生評核規章，並須載明各類評核

的實施細則，但不少教師認為教育當局有必要進一步制定相關的

指引性文件，以作為校本評核規章重要的參考和依據，既能有進

一步推進評核制度的標準化工作，又不失保持學校應有的彈性和

自主權； 

 與會教師一致認同推動新的評核制度宜以循序漸進方式，先行先

試，以點帶面式推進改革，先導計劃形式值得推廣。在先行先試

的過程中，有關當局宜引入學術力量支援先導教師，適時讓先導

教師與同行進行經驗分享和專業研討，從而摸索出一條具操作性

的改革道路； 

 有與會教師認為推行新的評核制度無可避免會加大教師的工作量，

造成一定的工作壓力，建議在教師每周上課節數進行優化，合理

地減免教師課時以保障評核制度的順利推動和執行質量； 

 普遍與會教師認為形成性評核一般都會以個人學習報告或小組學

習報告方式進行，恐怕各科都進行相關評核會加大學生的學習壓

力，建議有關當局制定指引，或向教師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培訓，

協助教師提升這方面的專業素養，並呼籲校內教師必須形成更良

好的溝通機制，可在校方的協調下，進行跨學科的合作：一份報

告涵蓋兩科或多科，從而更有效控制學生的學習壓力。 


